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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裴苍龄文集（第1卷）》包括为建立科学的证据学而奋斗（1984年）、证据排伪法则（1985年）
、论刑事被告人的举证责任（1985年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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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裴苍龄，男，1935年12月生，甘肃民勤县人。
西北政法大学教授，陕西省优秀教师。
曾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、硕士指导小组负责人、导师等职。
著有《证据法学新论》(法律出版社出版)、《新证据学论纲》(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)，主编《刑事诉
讼法学概论》  (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)，并在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法学研究》、《中国法学》等报刊发表
各类论文五十余篇，有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。
曾两次应邀出席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，在会上宣读了论文，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。
在科研中，独辟蹊径、独树一帜，为?国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特别在证据法学的研究中，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，为我国证据法学的全面创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，是
我国著名的证据法学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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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都是民事诉讼范畴的问题，应当按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去解决。
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（试行）第九十二条和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采取上述措施时，必须由人民法院作
出裁定。
人民法院的裁定是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合法化的惟一依据，而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不能作出这样
的裁定的。
既然不能作出裁定，就不能直接采取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的措施。
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当然，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推给人民法院，自己撒手不管。
正确的做法应该是，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的意见书，商请人民法院依
法作出裁定。
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维护国家审判权的统一行使，使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能取得合法的依据。
这并不是多此一举。
就好比在押被告人在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逃跑了，要缉捕逃犯也不能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直接发
布通缉令，因为，发布通缉令是公安机关的权力，必须维护这一权力的统一行使。
因此，当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缉捕逃犯时，应当提出意见，商请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。
这是公、检、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需要，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。
第二个问题：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后，附带民事部分应如何处理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该做两件事：一是可以将赃款、赃物退回原主。
二是可以对附带民事案件进行调解。
因为，他们熟悉案情，如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，就可以减少诉讼，这对司法机关、对当事人都是有利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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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裴苍龄文集(第1卷)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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